附件1

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评审办法

第一章  总  则
第一条  为增强质量意识，争创优质工程，推动建设工程质量水平的提高，根据会员单位要求，经华东地区各省（市）建筑（行）业协会友好协商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华东地区建设工程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是“华东六省一市”建设工程质量最高荣誉奖，评选对象为“华东六省一市”建筑（行）业协会所属会员企业在“华东六省一市”区域内承建、已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并投入使用的各类建设工程。
第三条  华东地区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每年评审一次；坚持优中选优的原则，年度最终获奖总数控制在100项以内。
第四条  已经中国建筑业协会、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同意，获得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并符合“鲁班奖”、“国家优质工程奖”申报条件的工程项目可申报“鲁班奖”和“国家优质工程奖”。
第五条  评选工作由华东地区各省（市）建筑（行）业协会负责组织实施，审定工作由华东地区建筑（行）业协会联席会负责。
第二章  评审组织
第六条  为保证评审工作的科学公正，各省（市）建筑（行）业协会成立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评选委员会，华东地区建筑（行）业协会联席会成立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评审委员会。
第七条  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由华东地区各省（市）建筑（行）业协会分别负责组织实施。其主要职责是：受理参评工程申报；按照《评审办法》，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查，对工程实体进行现场复查；向评审委员会提出推荐名单，报送书面评选报告。
评选工作坚持严格、认真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。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负责评选委员会的日常工作。办公室设在各省（市）建筑（行）业协会。
第八条  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评审主任、副主任及委员的人员组成，由当年轮值协会会长或秘书长出任主任、下届轮值协会会长或秘书长出任副主任，其他省（市）协会会长或秘书长为成员。其主要职责：领导和组织评审工作，制定评审办法，确定年度各省（市）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名额，召开审定委员会会议，听取各评选委员会评选情况报告，研究解决评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以实名投票方式审定评选结果。
第三章  评审范围
第九条  华东地区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评审范围及规模：
1、公共建筑工程：建筑面积≥20000㎡的单体工程，或总建筑面积≥50000㎡的群体建筑；3万座以上的体育场；5000座以上的体育馆；3000座以上的游泳馆；1500座以上的影剧院；200间以上客房的饭店、宾馆；高度350米以上的电视发射塔；建筑面积≥3000㎡的古建筑修缮、历史遗迹重建工程。
2、住宅工程：建筑面积≥10000㎡的单体住宅，建筑面积≥50000㎡、且各项配套设施均建成，入住率≥40%住宅小区或组团。
3、工业建筑工程：建筑面积≥20000㎡或单跨≥24米的单体工程，或工程造价≥1亿元的建设项目。
4、市政工程：工程造价≥2亿元的城市道路整体工程；工程造价≥1亿元的互通立交桥；连续长度≥3000米的城市道路高架桥；连续长度≥2000米的城市隧道；设有首末站的轨道交通工程；处理能力≥10万吨/日的给水厂或污水处理厂。
5、园林和环境工程：占地面积≥50000㎡、且建筑面积≥10000㎡，或工程造价≥1亿元的园林建筑、人造景观。
6、交通工程：单独立项的高速公路；连续长度≥50千米的一级公路（整体工程）；连续长度≥2000米的隧道；连续长度≥1000米的铁路桥；连续长度≥3000米的公路高架桥；单孔跨径≥200米的桥梁；内河≥1万吨、沿海≥2万吨的港口码头；沿海工程造价≥2亿元或内河工程造价≥1亿元的其它水运工程。
7、电力工程：单机容量≥300MW的发电厂、≥600MW的核电站；总装机容量≥250MW的水电站、≥50MW的风电场；送变电能力≥500KV的送变电工程；工程造价≥2亿元的城市垃圾焚烧、生物质发电、余热综合利用发电工程。
8、水利工程：单项构筑物工程造价≥1亿元的单独立项的水利建设工程。
9、通信工程：工程造价≥1亿元的通信建设工程。
第十条  下列工程不列入评审范围：
1、保密工程和竣工后被隐蔽、工程质量不能进行复查的工程；
2、发生过较大及以上质量或安全亡人事故，受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工程。
第四章  申报条件和办法
第十一条  申报华东地区建设工程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，应具备下列条件：
l、符合基本建设程序。
2、符合国家和行业设计标准、规范，工程设计合理、先进。
3、施工工艺和技术措施先进、合理，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。
4、工程竣工验收后，经过一年的使用检验，未发现质量问题和隐患。申报工程竣工截止时间为前一年的9月30日。
5、原则上获得省优质工程奖的项目，方可申报华东地区优质工程。
第十二条  华东地区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由总承包单位申报，主要参建单位有关材料可作为申报资料附件。如两家及以上单位联合承包一项工程，并签订了联合承包合同的，可以联合申报。
第十三条  申报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的承建单位、主要参建单位应具备如下条件：
（一）承建单位：
l、公共建筑和住宅工程中，承担了主体结构的施工。
2、以安装为主体的工业建设项目，承担了主要生产设备和管线、仪器、仪表的安装；在以土建工程为主体的工业建设项目中，承担主厂房和其它与生产相关的主要建筑物、构筑物的施工。
3、交通、电力、市政公用、园林环境、水利等工程，承担了主体工程和工程主要部位的施工。
（二）主要参建单位：
1、与总承包企业或业主签订分包合同；
2、完成的工作量占工程总造价的10％或≥2000万元。
第十四条  申报办法
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由企业自愿申报，经工程所在地或企业所在地省（市）建筑（行）业协会受理申报。
第十五条  申报材料的内容及要求
凡申报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，应提供如下材料：
1、《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申请表》（一式两份，其中一份须与申报资料胶装）；
2、工程概况和施工质量情况的文字资料（3000字以内）一份；
3、工程项目立项批文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中标通知书、施工许可证复印件各一份；
4、工程施工合同、有关申报的参建单位合同复印件各一份；
    5、项目经理（建造师）证书复印件一份；
6、监理工作总结及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复印件各一份；
7、竣工验收证明及备案证书复印件各一份。
第五章  工程评审
第十六条  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评审程序：
1、根据申报分配名额，各省（市）建筑（行）业协会应在每年8月31日前组织完成申报、现场复查工作。
2、评选委员会根据工程的申报资料和复查组的检查报告，召开评委会，以有记名投票方式确定推荐名单，并形成书面评选报告。
3、各省（市）建筑（行）业协会对拟推荐名单在各自网站公示10天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结束，于8月底之前将推荐名单报送轮值协会。
4、每年10月份召开华东地区建筑（行）业协会联席会，同时召开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评审委员会会议，对各评选委员会提交的评选报告和推荐名单进行审查，以实名投票方式确定表彰名单。同时确定下年度各省（市）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名额。
第十七条  各省（市）评选委员会应按以下主要内容和要求组织工程复查：
1、听取承建单位对工程施工和质量的情况介绍。主要介绍工程特点、难点，施工技术及质量保证措施，各分部分项工程质量情况。
2、实地查验工程质量水平。凡是检查组要求查看的工程内容和部位，都必须予以满足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回避或拒绝。
3、听取使用单位对工程质量的评价意见。检查组与使用单位座谈时，主要承建单位和主要参建单位的有关人员应当回避。
4、查阅工程的法定程序资料、质量保证及技术管理资料。
第十八条  实行评选和评审工作责任负责制。申报、推荐、复查、评选和评审等各个环节有关责任人应对其行为负责。
第六章  奖   励
第十九条  华东地区省（市）建筑（行）业协会联席会拟每年召开颁奖大会，向荣获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的承建单位授予奖牌和获奖证书，参建单位授予获奖证书，并通过决议通报表彰。
各省（市）建筑（行）业协会应建议当地主管部门，对获奖施工企业给予相应奖励。
第七章  纪  律
第二十条  受理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申报的工作人员、工程检查人员、评选和审定委员会成员必须秉公办事、廉洁自律，不得收受企业及有关人员的礼品、礼金，违者将视情节轻重，给予批评教育，直至撤销负责申报受理、工程检查、评委资格，并将违纪行为通知本人所在单位。
第八章  附  则
第二十一条  对已获奖的工程，若发生质量投诉情况，由受理协会组织核查。经核查，工程质量确不符合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标准的，撤销该工程获奖称号，收回奖牌和证书，并将核查报告上报评审委员会。
第二十二条  凡向评审委员会申报的评审材料，均由当年轮值协会存档。
轮值协会负责日常事务的联络与协调。轮值时间每届为1年，顺序为：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山东、安徽、福建、江西。
第二十三条  本办法由华东地区“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”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第二十四条 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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